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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白云机场/公司/发行人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机场集团/控股股东/本公

司控股股东 
指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机场集团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股东大会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民航中南局 指 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南地区管理局 

A 股 指 中国境内上市的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缴款通知书》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缴款通知书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

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书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

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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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zhou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邱嘉臣 

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50669553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03 年 4 月 28 日 

证券简称 白云机场 

证券代码 600004 

联系地址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区自编一号股份公司本部办公大楼 

电话 020-36063595 

传真 020-36063416 

电子信箱 600004@gdairport.com 

公司网址 www.baiyunport.com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27 日，白云机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9 年度）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7 月 31 日，白云机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0 年 9 月 3 日，白云机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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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6 日，白云机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完善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

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 年 7 月 29 日，机场集团出具了《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的批复》（粤机场集团财发〔2020〕52 号），同意白云

机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2020 年 8 月 20 日，民航中南局出具了《民航企业及机场联合重组改制准予

许可决定书》（民航中南局政法许〔2020〕3 号），核准了白云机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 

2020 年 9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请。 

2020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09 号）核准批文，核准本

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297,397,769 股，发行价格为 10.76 元/股。截至 2020

年 10月 21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机场集团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中金公司指定账户。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

收情况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542 号），中金公司指定的收款银

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3,199,999,994.44 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中金公司向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

募集资金（已扣除保荐承销费）。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543

号），截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99,999,9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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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2,535,280.92 元（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87,464,713.52 元，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297,397,769.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2,890,066,944.52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发行

人将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

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297,397,769 股，发行对象的认购情

况如下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票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机场集团 297,397,769 3,199,999,994.44 

合计 297,397,769 3,199,999,994.44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根据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9 年度）及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0.9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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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孰高者（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2020 年 6 月 30 日，白云机场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白云机场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5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白云机场总股本 2,069,320,514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 300,051,474.53元（含税）。白云机场 2019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8 月 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8 月 4 日。上述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0.76 元/股。故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确定为

10.76 元/股。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543 号），本次非公开现金认购募集

资金总额为 3,199,999,994.44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2,535,280.92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87,464,713.52 元，计

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297,397,769.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 2,890,066,944.52 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含税） 金额（不含税） 增值税 

1 承销保荐费 10,000,000.00 9,433,962.27 566,037.73 

2 律师费 780,000.00 735,849.05 44,150.95 

3 审计费 1,700,000.00 1,603,773.59 96,226.41 

4 其他（含专项信息披露费、申 807,397.77 761,696.01 45,7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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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材料印刷费、证券登记费） 

合计 13,287,397.77 12,535,280.92 752,116.85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克俭 

注册资本：人民币 35 亿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3 月 11 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000190488448J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282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航空器起降服务；旅客过港服务；安全检查服务；应急求援服务；

航空地面服务；客货销售代理、航空保险销售代理服务；飞机维修工程，保税物

流业务，停车场、仓储、物流配送、货邮处理、客货地面运输等服务；通用航空

服务，航油设施建设与运营，航空运输技术协作中介、航空信息咨询及航空运输

业务有关的其他服务。（以下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涉及专项审批的业务须凭许

可证经营）：工程设计与建设，民航业务培训；餐饮，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

酒店，酒店管理；酒吧，商品批发与零售（含食品、烟、酒）；医疗健康及其相

关产业，休闲健身娱乐活动（含游泳池、健身室、乒乓球室、桌球室、棋牌室）；

桑拿；美容、美发、洗衣；照相及冲晒；接纳文艺演出；免税店、房地产开发，

土地、物业、设备设施租赁，物业管理，汽车运输服务；汽车及机电设备维修，

装修装饰；房屋和线路管道维修，软件开发与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股权投资

和投资管理，园林绿化、保洁服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297,397,769 股。 

限售期安排：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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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机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控股股东机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土地房产租赁、提供

/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有关的重大关联交易协议均已披露并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吴嘉青、龙海 

项目协办人：赵晶 

项目组成员：马青海、马陆陆、熊晔、郭思齐、李涵宪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28 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王英哲 

经办律师：王英哲、杨颖菲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3501 室 

联系电话：010-5649-6000 

联系传真：010-6505-9422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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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姜干、钟松林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联系传真：021-6339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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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056,346,783  51.05 A 股流通股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737,183  7.86 A股流通股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41,964,740  2.03 A股流通股 

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 －

FH002 沪 

37,152,707  1.80 A股流通股 

5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 
21,765,803  1.05 A股流通股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 沪 

19,138,786  0.92 A股流通股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7,190,000  0.83 A股流通股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5,025,564  0.73 A股流通股 

9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0.72 A股流通股 

10 
荷兰汇盈资产管理公司－荷兰

汇盈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14,742,317  0.71 A股流通股 

合计 1,401,063,883 67.71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1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353,744,552  57.20 
A 股流通股及

限售流通 A 股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737,183  6.88 A股流通股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41,964,740  1.77 A股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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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 
股份性质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7,152,707  1.57 A 股流通股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21,765,803  0.92 A 股流通股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 －

CT001 沪 

19,138,786  0.81 A 股流通股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7,190,000  0.73 A 股流通股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5,025,564  
0.63 A 股流通股 

9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15,000,000  0.63 A 股流通股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4,742,317  0.62 A 股流通股 

合计 1,698,461,652 71.76     -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以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为基础，并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等公司股本后续变化情况进行模拟测算，最终以新增股份

登记到账后登记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297,397,769 股限售流通 A 股，具体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 
- - 297,397,769 297,397,769 12.57%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069,320,514 100.00% - 2,069,320,514 87.43% 

合计 2,069,320,514 100.00% 297,397,769 2,366,718,28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机场集团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广东省人民政府仍为实际

控制人。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结构将得到改善，将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

偿债能力，进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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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将根据整体战略和市场需求优化内

部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主营业务，实现

可持续发展及战略落地。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

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将按照

公司治理的要求保持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公司及公

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

行不会导致机场集团及其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与公

司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发行对象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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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09 号）和白云机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

序的要求，且符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中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和白云机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

符合《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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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

核准等外部批准；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及发行人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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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2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沈如军 

 

 

 

保荐代表人：                                           

                  吴嘉青                  龙  海 

 

 

 

项目协办人：                        

                  赵  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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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本所签字律师已阅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下称“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非公开发行情

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内容无异议，确认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经办律师：    

 王英哲  杨颖菲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英哲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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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有关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2016年度至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

内容，与本所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本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报告承担本所相关审计报告中所述之相应

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 

姜 干 

 

________________ 

钟松林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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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所引用的

本所就本次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认

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和验资报告（“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及验资报告”）中的

有关数据与本所出具的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及验资报告（报告号分别为信会师报字

[2020]第ZC10542号和信会师报字[2020]第ZC10543号）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本所出

具的认购资金验证报告及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并对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承担

本所在验资报告中所述之相应责任。我们不会对发行情况报告书引述的验资报告

的内容选择及列示发表意见，我们也不会对发行情况报告书引述的验资报告内容

的完整性发表意见。 

 

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 

姜 干 

 

________________ 

钟松林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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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自编一号 

电话：020-3606-3595 

传真：020-3606-341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28层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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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